
 

 

民建聯建議進一步完善家居廢物管理方案 

 

序言： 

 香港三個堆填區接近堆滿已是不爭事實。雖然政府近年積極推動家居廢物分類回收計

劃，但隨著人口增加，棄置的廢物量始終高企不下。根據政府較早前向立法會簡介的廢物

處理政策，集中推銷焚化、氣化等廢物末端處理設施，反映有意將廢物「一燒了之、一堆

了之」。 

 

民建聯對廢物管理方式的立場： 

 民建聯反對在廢物未妥善分類及回收之前，不負責任地「一燒了之」的政策。我們認

為可持續的廢物管理，應按以下三部曲方式同時推行：(一) 透過經濟，甚至立法手段去

推動產品責任制，減少廢物產生；(二) 推動源頭廢物分類外，同時設立中央廢物分類系

統，盡力把廢物回收率推高至八成以上；(三) 餘下不可能回收的廢物，才作末端處理。 

 

另外，為了讓屯門的「環保園」可以切實促進本地的廢物循環再造工業，民建聯認為，

香港必須建設中央廢物分類設施，為循環工業提供足夠而穩定的本地原材料，否則將來在

「環保園」的循環再造工廠，會因本地物料供應不足，被迫輸入外地的「洋垃圾」，導致

「環保園」不但未能促進本地廢物回收，反而淪為洋垃圾的收集地。 

 

民建聯對進一步完善家居廢物管理政策的具體意見： 

(一) 減少廢物產生 

現時香港減少廢物的工作，都依賴自發進行，政策未能提供適當誘因，促使廢物產生

者主動減廢，因此政府有必要考慮透過經濟手段，甚至立法，加強減廢的誘因。 

 

(a)  落實污染者自付原則 

早前立法會正式通過了拆建物料堆填區收費的相關法例，正式在處理廢物範疇上

落實污染者自付原則。民建聯促請政府進一步將污染者自付原則推廣至都市固體

廢物。不過，對於政府屬意一刀切方式要求家庭按月定額繳交垃圾費，民建聯表

示反對，並建議按照「按棄置量收費」(pay as you throw) 為原則，如台北市按

袋收費的方式，才可以有效促使廢物產生者主動減廢； 

 

! 民建聯建議政府考慮出售兩類垃圾袋。其一體積較小，用作棄置容易變壞發
臭的濕垃圾，膠袋售價只會稍稍高於成本，以減輕市民每日用於購買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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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擔；另一類垃圾袋體積較大，售價較貴，用以放置乾垃圾，方便市民每

隔數天才棄置一個。 

 

(b)  環保附加費 

鑒於部份產品含有對環境有害的物質，若能以附加費方式，將例如含水銀的電池、

過度包裝的產品的售價調高，促使環保替代品在價格上存在優勢，便既可減少非

環保產品的用量，又能夠減少處理有害廢料的費用和對環境的損害；此舉同時會

鼓勵生產者改良產品的設計，減少使用有毒物質或不必要的物料，從而達到減廢

目的。 

 

! 民建聯建議向含有毒物質的電池、電腦及電子產品徵收具阻嚇性的環保附加
費，鼓勵消費者選用其他環保替代品； 

 

(c)  產品責任制 

這套機制強制產品生產者、入口商或代理商建立有效的回收渠道，或透過收取按

金，藉提供誘因增加產品的回收率。 

 

! 民建聯建議政府積極研究把產品責任制應用在輪胎、罐、膠樽等產品上，以
確保有關產品能夠有效回收。 

 

(d)  產品標準化 

為了協助回收再用，現時已有不少先進國家將產品和包裝容器的規格標準化，例

如澳洲車輛的防撞裝備及德國啤酒樽的設計，均有標準化的規定。 

 

! 民建聯建議研究部份產品的容器，例如本地生產的月餅盒實行物料標準化的
可行性。 

 

(e)  訂立強制性措施，限制使用對環境有害的產品 

現時有不少國家或地區已經透過立法或行政措施，限制對環境有嚴重損害的物

質，例如發泡膠、包裝物料等的使用。歐盟亦有制訂指令要求電子產品製造商棄

用，如鉛、汞等污染性高的重金屬作為生產原料。另外，歐盟、美國個別地方政

府和南韓更制訂指令，禁止堆填區接收含有害物質的廢物或廚餘等物料，以促使

污染者減少產生有關廢物。 

 

! 長遠而言，民建聯認為政府有必要制訂堆填區指令，限制某些物品進入堆填
區，造成第二次污染，並積極研究效法歐盟，制訂指引，限制本地生產或進



 

 

口的電子產品採用有毒物料；以及立法限制使用發泡膠容器的可行性。 

 

(二) 分類回收 

落實上述減廢措施，雖然有助提高廢物分類回收的意欲，但必須同時有一套有效的分

類回收系統配合，才能夠真正改善回收情況。可惜香港家居垃圾種類繁多，加上乾濕

廢物互相污染又十分普遍，所以始終未能建立一套完善的回收系統，令廢物回收率長

期無法提升。 

 

民建聯認為，政府除了要積極推動廢物源頭分類，更有必要參考其他先進的廢物集中

分類設施，以增加廢物回收量。因此，民建聯對分類回收工作提出以下建議： 

 

(a)  設計源頭分類回收系統及相關的配套安排 

民建聯一直致力推廣廢物源頭分類，政府除了要繼續推行「乾濕廢物分類」及「廢物

源頭分類計劃」外，更要按不同社區環境和行業運作，度身設計合適的分類回收計劃，

期望令家居廢物的回收率進一步提高，超過政府訂下在零七年達百分之二十的目標。 

 

除此之外，根據乾濕廢物分類計劃和廢物源頭分類計劃總結出來的經驗。我們發覺目

前的住宅大廈設計，往往未能配合廢物分類的需要，樓層內的垃圾房空間過於狹小，

難以加裝廢物分類設施，令部份大廈未能實行廢物源頭分類的計劃。另外，現時食環

署使用的垃圾車，只有一個貨斗，未能同時運載可回收物料及棄置垃圾以減省運輸成

本。為此，民建聯認為要有效推行源頭分類，政府有必要修訂與屋宇設施有關的法例

及指引，確保大廈設計時要顧及廢物分類回收設施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改裝或重新

設計食環署的垃圾車。  

 

(b) 集中式廢物分類設施 

民建聯明白在目前的條件限制下，家居廢物的回收率難望大幅度上升，因此我們有需

要改變思維，更新相關技術，藉此減少廢物要送往末端處理，同時也為本地的循環再

造工廠供應足夠而穩定的回收物料。 

 

民建聯成員在本年二月中曾走訪上海浦東及無錫市，參觀了兩個自動化廢物分類系

統。我們發覺國內某些地方，如浦東在家居廢物處理方式上，已遠較香港更有效率、

更環保、更先進及更便宜。最重要的是可將現時送往末端處理的家居廢物量，大幅減

少至餘下不足百分之二十。民建聯認為香港確實有許多地方可以從中借鏡和學習的地

方，包括： 

 



 

 

1. 現時香港政府處理一噸廢物須補貼數百元(若採用焚化或氣化技術，補貼額更高至

千元以上)，相比內地部份地區只須補貼 50元人民幣一噸，內地政府處理廢物的補

貼明顯少許多； 

2. 分類設施更能提供充足而穩定的回收物料，能夠支持附近地區的循環再造工業的發
展，直接創造更多就業機會； 

3. 內地分類處理設施每天可回收數以百噸計有用的物料，令地球資源得以保存及循環
再用； 

4. 透過分類系統，能有效將有毒廢物，如電池分選出來，再經無害化處理，以減少第
二次污染的問題； 

5. 經分類處理設施分選出來的不可循環再用垃圾，由於含水量低，若透過焚燒處理，
可有助提高焚燒效率，令焚化爐能維持長期處於高溫狀態，減少有毒氣體產生和能

源的損耗；即使直接棄置於堆填區，亦可減少垃圾產生的污水問題。 

 

因此，民建聯認為政府在決定選用哪類末端處理設施及其規模前，必須積極引入其他

地區已証明可行的集中式廢物分類設施，並將收回來的物料，其是低回收價值的物

料，透過現行的新科技，循環再造為不同的產品。 

 

(三) 末端處理 

民建聯相信經過以源頭分類及集中式分類設施後，只有少量(少於百分之二十)的真正

垃圾需要處理。這些廢物基本上是不可能回收或含有毒物質，我們認為只要符合嚴格

的排放、環保及成本效益的要求，我們不反對將這批少量的廢物作焚化或氣化處理。 

 

總結： 

 民建聯認為政府必須拿出誠意，不只在政策上推動減廢及回收的計劃，更有必要接納

集中式廢物分類技術，落實以減少廢物、分類回收為主的策略，盡可能將須末端處理的垃

圾量減至最低，才是真正可持續廢物管理政策。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二零零五年五月 



 

 

民建聯對「膠袋稅」及「輪胎稅」的回應 

 
「膠袋稅」 

 

民建聯促請政府盡快提出方案，從速解決目前膠袋被嚴重濫用的情況。至於膠

袋稅的落實方式，民建聯認為不宜直接向製造商、入口商，或在零售商採購膠袋時

徵收，因為無論稅額高低，都容易衍生不同問題。若稅額偏低，零售商便不會改變

目前免費提供膠袋的做法，況且有關稅款也可輕易轉嫁到貨品上，結果濫發膠袋情

況依然無法改善。正如目前有超市採用的「一毫子一膠袋回贈計劃」，由於經濟誘

因太少，實際起不到甚麼作用。相反地，若稅額訂得偏高，又容易引起走私“未完

稅膠袋＂的問題。 

 

 民建聯認為，面對本港存在眾多膠袋商及入口商，我們可以效法台北市的做法

去落實膠袋稅。即是禁止超市、百貨公司、連鎖便利店、連鎖速食店、有店面的餐

飲業等免費派發膠袋，同時，規定購物用的膠袋售價，不得內含於銷售的商品之中。

若市民需要膠袋，必須以高於成本和具阻嚇性的價格購買，藉著經濟誘因，減少市

民使用膠袋。  
 
 

「輪胎稅」 
 

 據報導，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發言人表明「輪胎稅」考慮的收費方案有四套，而

當局正考慮各套方案的成本效益以及對業界的影響，並在稍後時間諮詢公眾。民建

建對「輪胎稅」四套方案的意見分別如下：  

 

方案 1.   通過車輛牌照費徵費，為輪胎回收業提供財政資助  

民建聯意見： 車主並非每年都會更換輪胎，劃一向車主徵費並不公平，而且方

    案也無提供經濟誘因，鼓勵車主減少把輪胎送往堆填區，無法實

    踐污染者自付原則，更不能真正減廢。 

 

方案 2.   對新輪胎徵費，為輪胎回收業提供財政資助  

民建聯意見： 基於同樣理由，直接資助回收業不符合污染者自付原則，落實方

    案只會令公帑流失至回收業，無法有效減廢。 



 

 

 

方案 3.   強制輪胎進口商回收輪胎，以推行輪胎再造 

民建聯意見： 方案可行。為了真正落實污染者自付原則，應要求廠商在進口輪

    胎時預繳一筆回收按金，假如廠商選擇回收廢棄輪 胎，便可取回

    部分按金。 

      

方案 4.   徵收廢輪胎的堆填區處置費用 

民建聯意見： 落實方案只能增加庫房收入，不能實際減廢。   

 

民建聯認為輪胎稅的徵收原則必須為減少製造廢物提供誘因，所以對政府將徵

稅只用於聘請運輸商收集廢棄輪胎很有保留。因為此方式，既不能為車行交出舊輪

胎提供經濟誘因，亦難以使運輸商有誘因要盡力進行回收。 

 

民建聯認為政府可以先向車主徵收輪胎附加費，政府可從徵收的附加費中，撥

出大部份還給任何能夠提供回收輪胎的人或機構，剩餘部分則作為政府的行政支

出。這樣才能有效地減少現時車房隨意棄置舊輪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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